
07.07.22 今日耶穌 126        何為最大的誡命?       太 22:34-40, 可 12:28-34 

 
** 開始的話 
 
** 讀經: 太 22:34-40 
 
1. 神就是愛  
 
 1) 只要眼睛打開, 到處都能看見神的愛 

  - 整個宇宙萬有: 廣大· 豐富· 多種· 美麗· 秩序-- 都證明神是愛 

  - 我生命的構造· 功能· 細密· 無限智慧/ 獨特的生命 

  - 神所安排的父母之恩愛· 骨肉· 鄰居· 老師的恩愛/ 神為這獨處的亞當..  

  = 若沒有這些愛, 就沒有今日的我.. 都是神所安排的 

 

 2) 因為神愛我們, 也賜給我們“法則· 誡命· 秩序＂ 

  - 屬靈的法則/ 為這使個人生命更得自由· 喜樂的原理, 也使眾人一同享受福利..  

  - 我們並不是為遵守誡命而活, 乃是為了享受神所賜的生命和慈愛, 需要原理· 誡命· 秩序等.. 

 

 3) 因此, 我們要活在“慈愛＂裏; 並且為了活在慈愛裏, 更要遵守並享受“秩序· 法則· 誡命＂ 

  - 隨時隨地隨時要看見神的愛(安排· 保護· 供應· 引導···), 若能作到, 我們也自然會愛神愛人 

  - 秩序· 法則· 誡命, 要成為“幫助我們的＂, 不可以成為“捆綁我們的＂, 為了眾人的福份, 甚至要 

    願意付代價來遵守之../ 在秩序裏, 神的慈愛顯得更完美... 

 

2. 然而, 從有一天開始, 人人都成為誡命的俘虜, 世界卻變為俘虜收容所了 
 

 1) 那欺騙· 傷害· 殺人的, 偷偷兒進來人間了= 創 3 章事件 

   使人懷疑神的愛 

  ② 使人違背神所定的秩序· 原理= 犯罪 

     -- 比吃了善惡果的問題, 更嚴重的問題, 就是違背了“神的話· 真理· 事實· 原理＂ 

  ③ 在那剎那, 整個宇宙的屬靈空氣改變了 

    - 信靠變為不信; 慈愛變為懼怕· 憎恨· 定罪;  滿足· 感恩變為埋怨...  

    - 一直到如今的世界 

  ④ 神不變· 宇宙萬物不變· 神的照顧· 供應也不變, 只變的就是人的生命· 人的眼睛 

    - 從另一角度來講, 人的“失樂園＂, 並不是神從伊甸園裏趕人出去, 乃是人的生命改變· 眼睛 

      蒙蔽, 使人不能看見· 享受“仍然同在的伊甸園＂; 人變了, 宇宙萬有都變了. 

     

 2) 因此整個宇宙突變為“監獄＂· “俘虜收容所＂ 

  - 犯罪後, 亞當· 夏娃的內疚· 自卑· 自閉· 埋怨· 推責任的光景 



  = 人的心時常受到控告/ 時常懼怕審判來臨/ 時常懼怕左右人的眼光.. . 

  

 3) 變為“彼此監視＂的世界 

  # 就像北朝鮮的“五戶監視制＂, 中國文化革命時期“彼此監視, 控告, 自我批判等的光景＂ 

  - 犯罪越多, 人的世界越需要“法律· 法令＂, 也需要更多的“法官· 檢察官· 律師＂ 

 

 4) 罪人的關心時常集中於“誡命· 律法＂ 

   = 今天經文裏, 律法師試探耶穌說“何為最大的誡命?＂ 

   = 人時常問“該作什麼, 不該作什麼＂, 不懂得關心“如何多愛神愛人＂ 

   = 時常問: “我作什麼, 才能上天國?＂ “我作什麼, 才能蒙受祝福?＂ 

      作崇拜, 為的是“要得祝福＂, 奉獻, 為的是“要得祝福＂, 事奉, 也為的是“要得祝福＂ 

 

 5) 誡命不能“救人＂“活人＂, 只能“審判人＂ “殺人＂ 

  - 誡命, 雖然反映著“神的義＂, 但是其功能則“定罪· 審判· 咒詛· 殺人＂.  

 

3. 主耶穌基督, 帶來“真愛(Agape)＂, 改變了“世界＂ 
 

 1) 教導了, 律法的總綱就是“愛神愛人＂ 

   - 這兩條誡命, 是律法和先知一切道理的總綱<40>  

   * 十誡命, 是為罪人所定“最小的要求＂, 應該從中更明白神的美意(原意) ① 專心事奉一位真神 ② 全心

愛愛你們的一位神  真實地呼求神的名 ④ 與神同享真正的安息 ⑤ 愛你的父母, 而享受長壽豐富的祝福 ⑥ 

愛人的生命, 救活人 ⑦ 愛你的配偶, 享受一男一女結合的裏祝福 ⑧ 更要救濟幫助人  對人要正直 ⑩ 滿足

自己所有, 祝福別人多蒙福  

   - 人不是為誡命而活, 乃是誡命要為人而服事 

   = 安息日是為人設立的, 人不是為安息日設立的<可 2:27> 

  * 那些不懂“誡命的原意＂的人, 敢試探“設立誡命的那位主耶穌＂, 這是何等“可笑之事＂? 

    = 不懂設立誡命的“誡命主＂的美意之人, 用誡命來捆綁自己, 論斷別人, 殺害別人..  

  

 2) 主一切教導的結論, 就是“你們盡心盡力要愛愛你們的父神＂, “你們彼此相愛＂ 

   - 登山寶訓<馬太福音 5-7 章)的總綱/ 最後晚餐時的教導<約翰福音 14-17 章> 

   - 愛你的仇敵/ 七次的七十次, 也要“饒恕人＂ 

 

 3) 在十字架上, 彰顯出“永遠· 無限· 無條件· 最大的愛＂  

   - 羅 5:8 

   - 為這為仇的/ 無罪的為有罪的/ 用自己全部的生命來代贖/ 用最悽慘的刑罰來擔當 

   - “父阿, 饒恕他們, 他們不知道自己所作的＂ 

   - 不但死, 也永遠的復活, 昇天掌管寶座的權柄, 帶來屬靈· 永遠的果效  

 

 4) 吩咐門徒“你們也要如此行＂ 



  - 叫他們愛人, 憐憫人, 饒恕人, 祝福人, 期待人, 等候人..  

  - 拯救人, 醫治人, 建立人, 差派人 

 

 5) 從跟從主耶穌的使徒和團契裏, “愛的革命＂興起來, 擴展到全世界了  

  - 使徒和門徒們也為回復“愛神愛人＂, 都付代價· 受苦· 殉道了..  

  - 在各樣的苦難· 逼迫裏, 主的愛更被顯明了..  

  - 在他們繼續擴張的團契裏, “疑惑變為信靠, 憎恨變為慈愛, 埋怨變為感恩讚美＂了 

 

4. 在主耶穌基督的大愛裏, 我們要回復一切的一切 
 

 1) 我們是蒙愛的一群人, 有許多證據在我們生命裏了 

  - 我們有機會聽到這“耶穌基督的愛＂的福音了, 也信了, 也確認了 

  - <羅 8:31-39> 在任何的時光· 處境· 事情, 不能耶穌基督與我們之間的愛隔絕 

  = 今日屬於永遠裏, 所以今日我們所遇的一切都是神的愛了/ 這裏就屬於天地, 所以我們在這裏 

    能發現神的愛了 

  # 昨天, 在我們親愛的肢體“學美"家裏的感恩崇拜裏, 神的大愛顯明了..  

  

 2) 因此從今以後, 在主耶穌的慈愛裏, 我們要看見· 聽見, 要思想, 要講話, 要生活 

  ** 最蒙愛的人, 並不是“凡事亨通的人＂, 乃是“在任何情況裏, 發現最多主愛的人＂ 

      = 主將自己的愛, 向最蒙愛的人顯明的最多 

  - 在整個宇宙裏/ 在永遠的時光裏/ 也在自己的條件· 人際關係· 凡事裏 

  ** 看見· 享受神的愛多少, 能愛神愛人多少.. 

  - 在愛裏, 沒有懼怕/ 愛能遮蓋一切的罪/ 愛才能成全“律法＂ 

 

 3) 因為我們愛神愛人, 所以更是愛“遵守法律和秩序＂ 

  - 我們愛神愛人, 並不是蒙昧的愛, 乃是帶著神完美智慧的愛..  

  - 所以, 要憑著愛心說誠實的話, 來拯救人, 醫治人, 聖潔人, 培養人..   

 

 4) 我們“華府基督生命堂＂, 要成為“最蒙愛, 最愛神愛人的團契＂, 藉著這團契我們要得著更 

    多“神所愛的肢體＂, 並要叫“這團契裏的愛＂繼續擴張到全世界...  

   * <弗 4:16>全身都靠祂聯絡得合式, 百節各按各職, 照著各體的功能, 彼此相助, 便叫身體漸 

      漸增長, 在愛中建立自己 

  - 目的不能放在“人數增長＂, “事工復興＂, 這樣倒不能成全“神賜給我們的時代的異象＂ 

  - 我們的目的繼續要放在“愛神愛人＂, 並在目前相聚的“我們之間＂繼續學習“如何彼此更相愛＂ 

     在我們當中被發現的主的愛, 將來吸引許多“需要主愛的羊群＂, 使我們團契能在當代“基督之 

     愛回復運動裏＂能夠擔當“一益＂  

 

 

** 結束的話 



 

 

** 本週祭壇禱告題目 **   
1) 人常常問, “何為最大的誡命呢? 我該作什麼, 不該作什麼?＂; 然而主永遠的關心是“你們 

   愛神愛人多少呢?＂ 診斷我心靈的狀態: 是否時常有些內疚· 自卑· 懼怕· 埋怨還出現在我心 

   裏? 當這些黑暗出現在心靈時, 通常我如何處理? 放任? 解決?   

     

2) 最蒙愛的人, 並不是“凡事亨通的人＂, 乃是“在任何情況裏, 發現最多主愛的人＂/ 看見· 享 

   受神的愛多少, 能愛神愛人多少.. 診斷: 在每天的生活裏, 我能看見神的愛多少? 在我生命 

   裏, 有否建立好了“時常使我容易看見神的愛的一套系統＂? 如何建立? 如何反覆學習?    

 

3) 在愛裏沒有懼怕/ 愛能遮蓋一切的罪/ 愛才能成全“律法＂: 診斷: 現在, 我心態是“愛神＂活 

   著“怕神＂? 我心裏有否“還沒饒恕的人＂? 察驗: 在我的人際關係裏, 有否神叫我更積極地“關 

   心· 幫助· 祝福的人＂?   


